西安市鄠邑区“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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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案情：
2018年8月13日，李某某入职某医院财务科，约定试用期三个月，试用工资2000元/月，正式工资2500元/月。双方签订《离退休人员返聘协议》，期限为2018年8月13日至2021年8月12日，约定李某某担任财务经理，某医院每月15日发放上月工作报酬，每月2500元。2019年6月22日，某医院作出《绩效评价结果通知》，将李某某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通知。2020年12月26日，某医院作出《人事调动通知》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将李某某的岗位由财务科调整至后勤科，并自2020年12月27日起将其派往鄠邑高铁站执行疫情防控相关工作。李某某对人事调动结果表示同意并予以执行。调岗前，李某某每月实发工资5000元。调岗后，某医院按照每月2500元标准向李某某支付工资。
仲裁结果：
某医院补发李某某工资21000元；
裁判理由：
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，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，变更劳动合同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岗位为固定岗位的，用人单位要求调岗，实质上构成合同的变更，须得到劳动者同意，也就是双方协商一致。此时，如果公司单方面调整工作岗位，劳动者有权利拒绝。公司因此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行为，劳动者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或者支付赔偿金；如果劳动者存在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，则公司有权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进行培训，如果劳动者仍然不能胜任工作，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，但应根据法律规定提前一个月通知并支付经济补偿金。
本案中，某医院主张由于李某某不能胜任财务工作，故将其调至后勤科，但其理由不能成立。具体如下：第一，从《绩效评价结果通知》和《人事调动通知》作出的时间看，两者时隔一年半之久，缺乏合理性；第二，《人事调动通知》中所载明的调岗原因为“根据工作需要……”，与绩效评价结果并无关联性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，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。某医院提出人事调动，李某某表示同意并执行，系双方协商一致调整工作岗位，但双方未就调岗后的工资数额作出明确约定。按照举证责任，应当由用人单位对调岗后工资报酬的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。在举证期限内，某医院未提交证据证明调岗后李某某月工资下降至2500元的合理性，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，故对李某某要求补足工资差额的请求，予以支持。
案件评析：
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。用人单位应严格依法依章对劳动者进行管理，如无合理合法依据调岗降薪，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无依据降低工资而未足额支付工资为由，可以要求补足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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